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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环保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关于能源行业加强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发改能源[2014]506号）的要求，发展生物质能供热，替代化石能源，构建城镇可再生能源体系，
防治大气污染，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现组织开展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示范项目建设目标

 当前，防治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大量燃煤锅炉供热需用清洁能源替代。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是低碳环保经济的
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供热方式，是替代燃煤燃重油等化石能源锅炉供热、应对大气污染的重要措施，发展空间和潜力较
大。

 2014-2015年，拟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严峻、压减煤炭消费任
务较重的地区，建设120个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2014年启动建设，2015年建成。通过
示范建设，达到以下目标：

 （一）打造低碳的新型可再生能源热力产业。通过示范建设，打造以低碳为特征的新型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热力产业
。建立生物质原料收集运输、成型燃料生产、生物质锅炉建设和热力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扩大生物质成型燃料锅
炉供热市场，培育一批新型企业，加快发展生物质能供热新型产业。示范项目建成后，新增产值80亿元。

 （二）形成一定的可再生能源供热能力。示范项目建成后，替代化石能源供热120万吨标煤。其中，生物质成型燃
料锅炉民用供热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工业供热超过1800蒸吨/小时，减少CO2排放超过500万吨、SO2排放超过5万
吨。

 （三）探索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应用方式及商业模式。通过示范建设，在10个及以上的县城或工业园区实现主
要由生物质供热，建立专业化投资建设运营的商业模式，提高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市场化水平。

 （四）建立简便高效的管理体系。通过示范建设，建立能源行业管理部门与环保部门对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的
简便高效的管理体系，将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纳入商品能源统计体系。

 二、示范项目条件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新建、扩建项目；或对原有化石能源锅炉的改造项目。满足以下条件：

 （一）项目规模不低于20t/h（14MW），其中单台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容量不低于10t/h（7MW），且所有锅炉在
同一个县级行政区域或工业园区内，由同一个企业建设经营。项目应具备稳定的热负荷；

 （二）项目所使用的燃料为利用农林剩余物为原料加工生产的生物质成型燃料，所用锅炉为专用生物质成型燃料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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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且配置袋式除尘器；

 （三）项目应采用专业化投资建设运营模式，鼓励专业经营生物质热力的企业投资建设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系统并
负责运营服务；

 （四）项目锅炉污染物排放需满足相应的国家（地方）排放标准要求。示范项目应按以下要求严格控制排放：烟尘
排放浓度小于30mg/m3，SO2排放浓度小于50mg/m3，NOx排放浓度小于200mg/m3。10t/h及以上容量的锅炉应安装环
保部门认可的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五）项目应在2015年6月底前完成备案手续，2015年底前建成（或完成改造）投运。

 三、示范项目管理程序

 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级环保部门组织上报本地区生物质能供热示范项目，并组织项目实施，
以及对项目运行的监管。

 （一）组织示范项目

 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应按照示范项目条件，组织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经济性较好、投资业主实力较
强的项目，作为示范项目，并组织备案。2015年6月底前，完成所有项目的备案手续。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商务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生物质颗粒燃料示范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环办[2014]28号），支持其中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本示范项目。

 （二）上报示范项目

 完成备案后，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应及时组织项目业主编制示范项目申请报告（申请报告编制大纲见附件1）
。

 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级环保主管部门对拟上报的项目进行初步审核，汇总示范项目情况，形成示范项目
申请文件（申请文件大纲见附件2），联合行文上报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

 （三）审查下达示范项目计划

 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对各地上报的示范项目进行审查，可委托中介机构或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对通过审查的项
目，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联合发文下达示范项目计划。根据各地上报项目以及组织审查的情况，可分批下达示范
项目计划。

 （四）组织示范项目实施

 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牵头组织实施示范项目。省级环保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建设期间的环保监管，确保环保设
施及监控设施安装到位。示范项目应于2015年底前完成竣工验收。项目单位应及时向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提出竣
工验收申请，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级环保主管部门及时组织开展验收，未通过验收的，取消示范项目称号
。全部项目完成竣工验收后，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级环保主管部门编制完成示范项目验收总结报告（示范
项目验收总结报告大纲见附件3），联合上报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

 （五）示范项目运行监管

 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级环保主管部门加强对示范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监管。示范项目单位应于每年6月底
、12月底前上报项目运行情况报告，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汇总后形成示范项目总体运行情况报告，每年底前向国
家能源局上报（示范项目运行情况报告大纲见附件4）。

 省级环保主管部门组织加强对示范项目的环保监管，开展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对污染物排放不满足环保要求的项
目，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级环保主管部门提出取消示范项目的意见，上报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国家
能源局、环境保护部核实确认后，取消示范项目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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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障措施

 （一）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及各省级环保部门要将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作为压减煤炭消费、淘
汰燃煤锅炉以及秸秆禁烧的重要工作任务，纳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和考核体系，加强示范项目建设的组织领导。

 （二）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及各省级环保部门要积极推动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在化工、机械、
医药、食品、饮料、造纸、印染等用热消费大的工业领域以及民用供暖的应用，优先在这些领域开展示范项目建设。

 （三）省级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省级环保部门，积极协调解决项目组织、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推
动项目顺利实施和发挥效益。

 （四）示范项目建成投运并经验收合格后，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将给予一定的奖励补助。

 请各省级发改委、能源局及省级环保部门按照以上要求，组织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并请于2014年底
前和2015年6月底前，分两批示范项目，联合上报国家能源局、环境保护部。

 联系人：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韩江舟 010-68555039 010-68555019（传真）

 徐国新 010-68555042 13810506630

 环境保护部污防司

 石应杰 010-66556278 010-66556248（传真）

 附件：

 1、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申请报告编制大纲

 2、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申请文件起草大纲

 3、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验收总结报告大纲

 4、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运行情况报告大纲

国家能源局 环境保护部

201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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